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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年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試題 
類 科：法制、經建行政 

科 目：商事法 

 

一、民國 104 年民國 104 年 5 月 1 日三讀通過公司法第 235 條修正案，刪除第 2項「章程應訂明

員工分配紅利之成數」之規定；另·同日亦通過增訂公司法第 235 條之 l規定，第 1項本文

即明定「公司應於章程訂明以當年度獲利狀況之定額或比率，分派員工酬勞」。小新漫畫製

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甲與 A是世交，甲欣賞 A的才華，乃任命 A為小新公司的總經理，營

業至今數年度的財務報表，歷年都是經 A總經理署名，但因董事長甲年邁交棒給其子乙繼任

董事長，且新董事長乙與 A問交惡，乙擬不依小新公司的「文創事業部門總經理獎金辦法」

發今年度巨額獎金給 A，認為 A的總經理一職，並未正式經由董事會的程序任命，非公司的

經理人。惟 A認為其長年擔任公司總經理一職，非一期一夕，這是前董事長代表小新公司所

任命的，其的確是公司總經理，理應取得這份屬於總經理的獎金，試問： 

 104 年公司法刪除第 235 條第 2項規定，其立法理由安在？另，同時增訂第 235 條之 l第

第 1項本文的立法理由，又安在？ 

小新公司董事長乙與總經理 A的雙方主張，依公司法規定如何論處？  

【擬答】： 

公司法第 235 條第 2項之刪除理由及第 235 條之 1第 1項之立法理由： 

公司法第 235 條第 2項之刪除理由： 

修正後公司法第 235 條規定：「股息及紅利之分派，除章程另有規定外，以各股東持

有股份之比例為準。」刪除原條文第二項以下之規定。 

其主要之刪除理由係商業會計法已與國際接軌完成員工紅利費用法制化，然公司仍須

依公司法第 235 條第 2項規定於在章程訂明員工紅利之成數。為使公司法與國際規制

相符並與商業會計法規範一致，將員工紅利非屬盈餘之分派予以修正，爰刪除公司法

第 235 條第 2項至第 4項。 

公司法第 235 條之 1第 1項之立法理由： 

增訂公司法第 235 條之 1第 1項規定：「公司應於章程訂明以當年度獲利狀況之定額

或比率，分派員工酬勞。但公司尚有累積虧損時，應予彌補。」 

其立法理由係為降低公司無法採行員工分紅方式獎勵員工之衝擊，公司應於章程訂明

以當年度獲利狀況之定額或比率，即參考第 157 條體例之定額或定率方式，合理分配

公司利益，以激勵員工士氣，惟獲利狀況係指稅前利益扣除分配員工酬勞前之利益，

是以一次分配方式，爰為第一項規定，並增列但書規定「但公司尚有累積虧損時，應

予彌補」。 

關於乙與 A之主張，依公司法規定如何論處： 

按公司法第 29 條第 1項規定，股份有限公司之經理人之委任，應由董事會以董事過半

數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數同意之決議行之。 

關於經理人之認定，有形式認定說與實質認定說不同見解，前者認為經理人須依照公司

之登記及認許辦法第 9條向主關機關登記或經公司法第 29 條程序選任者，始為經理

人；後者認為，經理人在公司章程或契約規定授權範圍內，有為公司管理事務及簽名之

權，且公司法現對經理人之稱呼、職稱，法無明文，故對公司有管理事務及簽名之權

者，即屬經理人。 

據此，若採形式認定說，因 A未依公司法所規定之程序選任，自非小新公司之經理人，

故無總經理獎金之領取權，則乙之主張有理由。反之，若採實質認定說，則 A長年擔任

總經理職位，財務報表亦由其簽名負責，實質上即係公司之經理人，自有總經理獎金之

領取權，則 A之主張有理由。 

學者有認為，基於保護交易安全之目的，就經理人之認定應採形式認定說。然本題並不

涉及第三人，無保護交易安全之必要，若 A實際上執行經理人之職務，縱未經合法程序

選任，亦應認其係公司之經理人，而使其享有獎金領取權，較為妥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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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住所設於臺北市之 A於民國 104 年 6 月 l 日簽發面額新臺幣 50,000 元，未載發票地，但票載

發票日為同年 6月 30 日之記名支票一紙予 B以清償借款。B於同日背書轉讓予 C並於支票背

面記載「禁止背書轉讓」字樣，但未於其旁簽名， C 再於翌日記名肯書轉讓予 D，請問： 

若 D遵期提示付款遭拒後，可否向 B、C行使票據上之權利？ 

若 D於民國 104 年 7 月 30 日向位於高雄市之付款人 X銀行提示付款，遭以存款不足為由

退款，則 D可否向 A、B、C行使票據上之權利？ 

【擬答】： 

 D 可否向 B、C行使票據上權利： 

D 可否向 B行使票據上權利： 

按票據法第 128 條第 2項之規定，我國已經承認遠期支票，故縱使甲所簽發之票據，

其票載發票日在實際發票日之後，亦屬有效，惟於票載發票日前，執票人不得請求付

款。又按同法第 125 條第 1項第 6款、第 3項規定，支票未記載發票地者，以發票人

之住所為發票地，故本題應以台北市為發票地，合先敘明。 

按最高法院 73 年第 4次民事庭決議，支票之期後背書係指提示付款後或付款提示期

間經過後之背書，本題中，B之背書行為非屬期後背書，故無票據法第 41 條之適

用。 

按最高法院 68 年台上字第 3779 號判例，背書人於票據背面背書者，應簽名或蓋章，

始生禁止背書轉讓之效力。本題中，B於禁止背書轉讓之記載旁，並未於其旁簽名，

故系爭禁止背書轉讓之記載無效，不生禁止背書轉讓之效力。 

據上所述，D於遵期提示付款遭拒後，依票據法第 131 條第 1項之規定，即得對前手

B行使追索權。 

D 可否向 C行使票據上權利： 

按票據法第 131 條第 1項規定，執票人遵期提示付款遭拒後，得對前手行使追索權。如

前所述，系爭票據係有效票據，且題示 D亦遵期提示付款，故 D於遭拒後，得向前手 C

行使追索權。 

 D 得否向 A、B、C行使票據上權利： 

D 未遵期提示付款 

如上所述，系爭票據之發票地為台北，並如題示，付款地為高雄，兩者均為直轄市，並

非屬同一省縣市，故依票據法第 130 條第 2款規定，應於票載發票日後十五日內，為付

款之提示。故系爭票據應於 104 年 7 月 15 日前提示付款，今 D於民國 104 年 7 月 30 日

始提示付款，自屬未遵期提示付款。 

D 不得向 B、C行使票據上權利；但得對 A行使追索權： 

另依票據法第 132 條之規定，執票人若未遵期提示付款，則對發票人以外之前手喪失追

索權。如上所述，D未遵期提示付款，自不得向發票人以為之前手即背書人 C、D行使

追索權，但仍得對發票人 A行使追索權。 

 

三、甲赴 A國拜訪客戶前，先後分別向 X及 Y保險公司投保旅行平安保險各 500 萬元，甲並未向

X、Y公司同時告知另有投保乙事。甲於 A國搭乘火車時，因列車出執而喪生，請問： 

甲之受益人乙，可否分別向 X、Y公司請求給付保險金？  

若甲向 Y公司投保時，要保書曾詢問甲是否另投保旅行平安保險，甲勾選「無」，則 Y公

司可否以甲違反據實說明義務為由解除契約？  

【擬答】： 

乙得否分別向 X、Y公司請求給付保險金？ 

按保險法第 35 條之規定，複保險，謂要保人對於同一保險利益、同一保險事故，與數

保險人分別訂立數個保險之契約行為。故本題中，甲分別與 X、Y訂立旅行平安險，自

屬複保險。 

按保險法第 36 條規定，複保險，除另有約定外，要保人應將他保險人之名稱及保險金

額通知各保險人；又按同法第 37 條規定，要保人故意不為前條通知，或意圖不當得利

而為複保險者，其契約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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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疑問者係，甲所投保者係人身保險（定額保險型），是否亦有上開規定之適用？按司

法院大法官解釋第 576 號之意旨，複保險之目的在於避免違反利得禁止為則，有違損失

填補原則，然基於人身無價之觀點，人身保險並無此規定之適用，學者並補充，於定額

給付型之人身保險，始無此規定之適用。 

據此，因甲所投保者為定額給付型人身保險契約，按上開見解並無保險法第 37 條之適

用，系爭保險契約仍屬有效，於保險事故發生後，甲之受益人乙，自得分別向 X、Y公

司請求給付保險金。 

 Y 公司得否解除系爭保險契約？ 

按保險法第 64 條第 1項規定，要保人對於保險人之書面詢問，應據實說明。此要保人

之據實說命義務，係基於誠實信用原則、對價衡平原則所設之規定。 

又據實說明義務之內容，學者認為應包括保險危險事實以及契約危險事實，前者係指實

際上影響保險人對於保險費之估計或其他核保意願之事實，例如被保險人之身體狀況

等；後者乃指保險人遭受要保人不正請求而難以舉證免除保險給付義務之事實，亦即不

會直接導致或增加危險發生之機率，但仍會影響保險人之承保意願之事實，例如是否有

複保險等。 

故本題中，甲對於 Y公司就契約危險事實（是否有複保險）之詢問，故意為不實之說

明，因該契約危險事實屬於據實說命義務之內容，故 Y得依保險法第 64 條第 2項主張

解除契約。 

 

四、臺灣 X公司向美國 Y公司訂購汽車一批計 5000 輛，Y公司委託 Z海運公司之 K貨輪承運，並

由 Z公司簽發載貨證券一式三份交予 Y公司，證券上載明貨物卸載港為高雄港，Y公司將其

中一份背書交付 X公司，請問： 

當 K貨輪暫停基隆港時，X公司在臺北所持這份載貨證券請求交付貨物，K貨輪船長可否

交貨？ 

若 Y公司將其中一份背書交付 X公司後，因 P公司另出高價，Y公司遂將另一份載貨證券

背書交付 P公司，X、P公司同時於高雄港請求交貨，K貨輪船長應如何處置？  

【擬答】： 

 K 船長不得交付貨物 

依海商法第 58 條規定，載貨證券有數份者，在貨物目的港請求交付貨物之人，縱僅持

有載貨證券一份，運送人或船長不得拒絕交付。不在貨物目的港時，運送人或船長非接

受載貨證券之全數，不得為貨物之交付。 

本題中，Z所簽發之載貨證券為一式三份，而目的港為高雄港，故 X於船舶停靠基隆港

時（非目的港），僅持一份載貨證券請求交付貨物（未持全數載貨證券），依上開規

定，K船長不得為貨物之交付。 

 K 船長應寄存系爭貨物 

依海商法第 58 條第 2項規定，二人以上之載貨證券持有人請求交付貨物時，運送人或

船長即應將貨物按照第五十一條之規定寄存，並通知曾為請求之各持有人，運送人或船

長，已依第一項之規定，交付貨物之一部後，他持有人請求交付貨物者，對於賸餘之部

分亦同。 

本題中，X、P均係依買賣契約取得該載貨證券，基於債權平等原則，均無優先受領之

權。又此時係於目的港，按海商法第 58 條第 1項規定，K原則上得交付貨物，然因貨

物之真正受領權人有爭議，故同條第 2項規定，K應依海商法第 51 條規定寄存系爭貨

物，無庸判斷何人為真正受領權人。 

 

 

 

 

 

 


